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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

人才培育库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库成员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库实施细则》印发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 聊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4 年 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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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库实施细则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才工

作的重要论述，充分发挥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库（简

称市社科人才培育库）作用，激励入库成员加快成长，努力形

成比学赶超、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，根据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、

聊城市社科联《关于建立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库的通

知》（聊社科联字〔2023〕11 号），制定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

人才培育库实施细则。

一、培育措施

1.入库成员申报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，在立项

时适当予以倾斜扶持。

2.推荐参加学术研讨交流活动，为入库成员提高理论水平、

拓展学术视野提供机会。

3.搭建实践平台，优先安排入库成员参加各类学习培训、

考察、调研等活动。

4.推荐参与各类社会科学普及活动，参与社会科学相关工

作的评审、评估、论证等。

5.优先推荐入库成员到市社科联机关挂职锻炼，不断增长

才干。

6.积极推进校地产学研用合作，为入库成员创造良好学术

环境。

7.其他积极可行的有关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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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日常管理

实行分类管理。根据研究方向和工作实际等，市社科人才

培育库分为思想政治教育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

育学、管理学、艺术学等 8 个学科组，每个学科组设组长，负

责本组的联络、协调、服务等。

实行动态管理。市社科人才培育库每个学科组及时报送本

组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、获得的荣誉等，由市社科联即时在网

站和微信发布，特别突出的推荐主流媒体进行报道；每年对入

库成员的学术成果等进行统计，每两年集中进行调整。

三、出库认定

（一）认定层次。根据《关于建立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

培育库的通知》，达到通知规定出库条件的，视为入选市委宣

传部、市社科联组织的社科人才工程，并颁发聊城市哲学社会

科学人才证书。根据取得的研究成果层次，分别认定为聊城市

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、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（学科）带

头人、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领军人才、聊城市哲学社会科

学青年学科（学术）带头人、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英才等。

（二）认定为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的，须满足下列

条件之一：1.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；2.在中央“三报一刊”

（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求是》杂志）以

及中国社会科学报、学习时报、省级党报理论版发表文章；3.

获市厅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；4.主持省级

社科规划项目；5.入选省级及以上人才工程；6.研究成果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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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厅级及以上党政领导肯定性批示；7.取得其他标志性成果或

荣誉。

（三）认定为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（学科）带头人的，

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1.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；2.主持市级社

科规划重大项目（或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）；3.出版学术

著作（主编）；4.入选市级人才工程；5.研究成果获得副市级

党政领导肯定性批示；6.取得其他相应标志性成果或荣誉。

（四）以上成果（荣誉）有一项即可，且作者均为独立或第

一位。不是第一位的，或成果达不到上述要求的，可综合成果

水平和实际情况，相应降低层次。参与撰写的报告获得处级及

以上部门（单位）采纳应用，主持（参与）的项目（活动）等

取得显著效果的，在认定时酌情参考。

（五）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，鼓励入库成员积极参与社科

研究、社科普及等活动，为繁荣发展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

出积极贡献。成绩突出的，优先推荐申报市委宣传部、市社科

联组织的评优等活动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库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1

月开始施行。

（二）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库实施细则由聊城市社

科联负责解释、修订。


